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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秋季出國進修計畫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交換） 

113352021 金碩二 許祐榮 

一、個人背景與學習經歷 

本人目前就讀於金融所碩士班二年級，修課與研究方向涵蓋公司財務、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與量化交易等。在校期間除完成必修課程外，亦選修財務工程、計量經濟及程式交

易等課程，培養以數據分析與模型建構處理財務問題的能力。 

二、申請動機 

申請前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交換，主要有三項動機。首先，清華經管在中國乃至亞洲

金融與管理領域皆具領先地位，課程設計兼具理論與實務，能讓我在公司金融、投資與金

融市場制度等面向獲得更完整的訓練。其次，透過在北京學習與生活，我希望實際觀察中

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與監管環境，並比較台灣與大陸在資本市場制度與金融商品上的差異。

最後，由於我父母目前皆在中國工作，故可利用這次機會，更加了解他們所在的市場，體

驗當地的文化與台灣的異同，且透過與清華學生與教師互動，擴展未來在大中華區金融產

業的人脈與合作機會。 

三、出國研修目標與計畫 

在研修目標方面，我預計將課程學習與個人研究結合，聚焦於「金融衍生品與固定收益市

場」及「量化投資與風險管理」兩大主軸。課程部分預計選修公司金融、投資學、國際金

融、金融衍生工具、固定收益證券與利率模型、金融資料分析與公司估值等課程（實際以

清華經管開課為準），藉此系統整理資產定價、企業融資與風險管理的理論基礎。研究部

分則規劃以中國股價指數期貨、利率或匯率相關商品為研究標的，蒐集高頻或日頻資料，

建構並檢驗與市場微觀結構、波動傳導或套利空間相關的實證模型，並與台灣市場結果加

以比較。 

四、預計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 

目前在本校所修習之課程及研究主題，主要集中於財務工程、投資組合理論、期貨與選擇

權、計量方法與程式交易實作。清華經管開授之公司金融、投資學、國際金融與金融衍生

工具等課程，可與我既有的課程形成互補，使我在企業價值評估、資本結構決策與風險管



理上有更完整的架構。此外，金融資料分析與固定收益相關課程，亦有助於我將目前在量

化交易與利率產品上使用的模型，延伸至更大的市場與更完整的資料環境中驗證。 

五、預期成效與未來展望 

完成本次交換後，我期望在三個層面獲得具體成效。學術上，藉由清華經管的課程與研究

資源，強化我在公司金融、衍生性金融商品及量化風險管理上的訓練，並將研修成果整理

為論文或研究報告，作為日後碩士論文與後續研究的基礎。實務上，藉由對中國金融市場

制度、交易機制及產品設計的理解，提升我在未來從事跨市場交易、資產管理或風險控管

工作時，對大中華區市場的判讀與應用能力。個人發展上，希望透過跨文化學習與與國際

學生交流，培養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為未來在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相關職務中擔任

更高責任的角色預作準備。 



 

 

  



 

 



 

 



 



 

 

11/27/24 上午10:38國立政治⼤學  ⼈員進⽤登錄系0

第1⾴（共1⾴）https://schwebap.nccu.edu.tw/pawb01/DPage2.aspx?itpe=rstu

進⽤單編號 HA11305610 委託單位 國科會

計畫起迄⽇期 民國112年11⽉01⽇ -- 民國113年10⽉31⽇ 計畫展延⽇期 民國114年05⽉31⽇

計畫編號 112B112271/NSTC112-2410-H-004-187

計畫名稱 ⾼階動差風險溢價-基於中介選擇權定價模型的新論述

主持⼈ 謝沛霖 執⾏系、所、中⼼ 財務管理學系

中⽂姓名 許祐榮

英⽂姓名 HSU,YU-JUNG 國籍別 TWN / 台灣，中華民國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 F130715305

性別 男 出⽣年⽉⽇ 民國90年11⽉03⽇

電⼦郵件信箱 主要ray20011103@gmail.com

學習活動期間 民國113年01⽉01⽇至民國114年05⽉31⽇

最⾼學歷

教育程度： 碩⼠
校名：國⽴政治⼤學
系名：⾦融學系
修業狀況：在學/肄業

職稱與研究津貼 職稱：研究獎助⽣
研究津貼 ：10000元

辦公室電話 02-29393091#81255

⼾籍地/通訊地電話 03-3163980 /03-3163980 ⾏動電話號碼 0906999690

是否具身⼼障礙身份 無 是否具原住民身份 非原住民

是否為機關長官或進⽤單位直屬主管、單位主管、計畫主持⼈或共同主持⼈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
親、姻親（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否

薪資入帳⾦融機關 郵局╱分⾏：鶯歌郵局 ╱帳號：0688103

通訊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12鄰南平路459號6樓

⼾籍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12鄰南平路459號6樓

特別事項說明

注意事項： 1. 各類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進⽤單位直屬主管、單位主管、計畫主持⼈及共同主持⼈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或姻親為助理⼈員。

 
2. 若研究獎助⽣(原學習型兼任助理)於學習活動期間屆滿前提前中途中⽌學習，請即填報｢國⽴政治⼤學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異動申請單｣，最遲

於離職當⽉10⽇前送達⼈四組，俾避免溢領學習津貼。

 
3. 研究獎助⽣須為在學學⽣，進⽤時請檢附學⽣證，如未能顯⽰系在學學⽣，則須加蓋就讀學校註冊戳章，學習活動期間如因休學或畢業等原因

實質喪失在學學⽣身份，⾃學校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期起，不得擔研究獎助⽣，請填｢國⽴政治⼤學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異動申請單｣至⼈
事室辦理。

 

4. 陸⽣僅得申請非政府經費來源計畫下之研究奬助⽣(原計畫學習型兼任助理)說明如下:
(1)依「⼤陸地區⼈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14條、第15條及教育部103年1⽉22⽇臺教⾼(四)字第1020140814B號令，⼤陸地區學⽣在
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作，但不包括符合該令所列舉之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擔任之計畫研究助理。
(2)中央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不得編列預算，提供⼤陸地區學⽣獎助學⾦。學校不得以中央政府補助款作為⼤陸地區學⽣獎助學⾦。

  5. 計畫開始執⾏後所聘⾸次執⾏國科會計畫之參與⼈員應於起聘⽇起三個⽉內上傳修習六⼩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件備查。

助理簽章 計畫主持⼈
 



 









 


